
智行理财网
盗窃虚拟货币 判刑

近日，《中国检察官》杂志微信公众号发布了题为《非法窃取比特币的刑法定性》
的文章。

不要忽视这篇文章的重要意义，它可能会指导全国办案机关对于盗窃虚拟货币行为
法律定性的认识。

文章对比特币在《刑法》的财产属性角度根据国家不同时期的政策变化进行了区分
。

第一、盗窃比特币的行为发生在2021年9月之前的， 就构成盗窃罪。

第二、发生在2021年9月之后的，就定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。

第三、如果是掌握他人比特币钱包账号、密码或者私钥登录他人钱包转移的行为发
生在2021年9月之后的，则不构成犯罪。

为什么要以2021年9月作为区分时间节点？

2013年《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》将比特币视为特定的虚拟商品。

2021年9月《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》则一律禁止虚
拟货币相关业务并视为非法金融活动。

《刑法》中体现财物属性的交易、兑换及定价服务等均不被我国法秩序所认可。

所以在此背景下，《刑法》不应再将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作为财物来保护，仅能以计
算机信息系统犯罪来定罪处罚。

这个观点也是何律师第一次看到，特地查询了一下该文章的作者和《中国检察官》
杂志的背景。前者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副检察长，后者则是最高人民检察
院主管的国家级法律期刊，对全国各级检察办案机关均有一定的指导意义！

那么对于这篇文章的观点，您赞同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！

#普法行动-律师来帮忙##元宇宙##数字货币#

Powered by TCPDF (www.tcpdf.org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/ 1

http://www.tcpdf.org

